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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明政办〔2019〕5 号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切实抓好 2019 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稳步扩大森林面积

和提升森林质量，扎实推进新明溪建设。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 2019 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闽政办

〔2018〕91 号)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造

林绿化工作的通知》(明政办〔2018〕122 号)要求,现就切实抓

好我县 2019 年造林绿化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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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目标任务

2019 年，全县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任务为 21.346 万亩（详

见附件），包括：

(一)植树造林 2.346 万亩。其中：(1)乡村绿化 160 亩，建

设省级森林村庄 3个；(2)珍贵用材树种造林 8500 亩；(3)木本

油料示范基地 400 亩；(4)林分修复 6500 亩；(5)其它造林更新

7900 亩。

(二)森林抚育 16.0 万亩。其中省级森林抚育 7.0 万亩。

(三)封山育林 3.0 万亩。

二、突出工作重点

(一)着力推进村庄绿化。围绕生态宜居，结合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森林村庄建设，依托乡村公园、水系、道路、房前屋后

和“四旁”闲置地(路旁、水旁、宅旁、村旁），因地制宜选择

种植观赏效果好、经济价值高、群众喜闻乐见的景观树、珍贵树、

乡土树以及特色果树等，尽量成带成景建设乡村生态景观林，提

高村庄林木覆盖率。

（二）着力创新造林模式。本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的原则，大力推广种植红豆杉、闽楠、福建柏、檫树等乡土珍贵

树种，营造珍贵树种混交林，形成多树种、针阔混交造林模式，

促进林种树种结构调整，着力打造珍贵树种造林示范区。强化生

态造林，注重造林生境地保护，尽量减少使用全面整地、炼山造

林等方式，提倡不炼山整地造林，禁止钩机全垦整地，减少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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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

(三)着力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不断完善森林经营措施，认

真执行《森林抚育规程》，科学采取割灌除草、透光伐、疏伐、

修枝、施肥等抚育措施，加大中幼林抚育力度，调整优化树种林

种结构,全面提升森林质量。结合实施三明市闽江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对稀疏林地、低产低效林分采取补

植套种乡土阔叶树、扩穴培土、抚育等林分修复措施，促进林木

生长，提升林分质量。

（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行植树

义务，带动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国土绿化行动。建好义务植树基地，

组织社会各界种植幸福林、青年林、巾帼林、亲子林等，开展“植

绿护绿”、“绿化家园”等主题活动，传播绿色理念。认真组织实

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落实好造林绿化、抚育

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 8 类尽责形式。完善

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平台，创新拓宽公众尽责和知情的有效途径。

三、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把 2019 年

造林绿化工作列入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抓好部署、落实，及

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推进工作。林业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

加强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协调和督导；发改、财政部门要为造林

绿化提供资金支持；住建、交通、水利、农业农村、公路等部门

按职责分工推进行业绿化；政务网、广电、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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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加大舆论宣传，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造林绿化。

(二)坚持统筹推进。要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布局、合理安

排，对造林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工作进行合理的作业设计，科学

确定造林树种、苗木规格、造林方式、配置方式和森林抚育措施

等，要备足、备好优质苗木，坚持Ⅰ级苗上山，提高造林绿化成

效。重点要落实好村庄绿化和省级森林村庄建设、珍贵用材树种

造林、木本油料林培育、林分修复等重点项目的造林地，确保不

误林时。要整合用好各类造林绿化资金，引导社会参与、金融支

持等多渠道投入机制，培育多元化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三)加强督促指导。各乡（镇）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把造

林绿化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地块和个人，从规划设计到组织施

工、从造林质量到管护措施，都要环环紧扣、务求实效。林业部

门要派出技术力量，下乡进村入户规范项目管理，抓好技术指导，

把好作业设计、良种壮苗、科学栽植、抚育管护“四个关”，并

按时进行调度，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附件：2019 年明溪县造林绿化计划任务表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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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有关单位：县发改局、教育局、工信局、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

局、环保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水

利局、文旅局，县总工会、团县委。

抄送：县委办、宣传部，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1 日印发


